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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協定
對台灣醫療體系的影響



服務貿易協定：醫院服務業

服務提供模式 台灣的市場開放承諾 中國的市場開放承諾

商業據點呈現 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台
灣以合資形式捐助設立非
營利的醫療財團法人醫院，
提供醫院服務。(i)未持有

台灣方面身份證明文件的
自然人擔任董事不超過
1/3；(ii)全體董事的1/3以

上必須具有台灣醫事人員
資格。

1. 台灣服務提供者可以合資、
合作或獨資型態設置醫療
機構

2. 獨資醫院、療養院其設置
地點限於省會城市和直轄
市，由大陸衛生主管部門
審批

3. 合資、合作醫療機構設置
標準按照大陸單位或個人
設置醫療機構辦理

4. 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由省
級衛生主管部門審批



中國政府對外資投資醫療機構的管理
 1949~1978，醫療機構為國有，醫護人員由國家聘僱；1980之後，公立
醫療機構轉型，薪資績效化、自負盈虧；私人醫療院所出現。

 2000，頒布《中外合資、合作醫療機構管理暫行辦法》，鼓勵「中外

合資」及「中外合作」方式設立私人醫療機構，以促進醫療現代化、
擴大醫療資源。

 第一家中外合資醫院：2005年湖南長沙旺旺醫院；之後陸續開辦的台
資醫院：2008年廈門長庚醫院、2008年明基友達集團的南京明基醫院、
2008年六和集團的江蘇宗仁卿醫院、徐立德寰宇公司投資興建的上海
瑞東醫院等。

 2010，與台灣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衛生部同年
12月發佈《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獨資醫院管理暫行辦法》，允

許台資獨資醫院的設立。其中詳列管理方式與限制，包括台資獨資醫
院設置地點（上海、江蘇、福建、廣東、海南等地區）、設置程序、
投資總額不得低於2000萬人民幣（約1億新台幣）、發生重大災害事故

或疾病流行等情況時台資獨資醫院及其衛生技術人員應服從中國衛生
行政部門的調遣、台資獨資醫療的收費價格需按照大陸有關規定執行。

 2013年的服貿協定，其內容並未改變過去幾年來的既有管理政策。



台灣醫療業者赴對岸投資之動機

 在台灣，都會區醫療資源供過於求

 同業競爭壓力惡化

 健保給付的規範

 整體利潤率下降



台灣政府為何要開放外資投資醫療體系？

 缺乏資金？
 醫療資源不足？
 技術需要提升？
 貿易壓力？

 開放中資進入台灣醫療體系，對醫療從業人員以及台灣民眾，
有何具體好處？

 到底誰在主導醫療服務業的開放？為的是什麼目的？

 中國醫療體系仍以公立醫院為主；投資者投資台灣醫療院所的
動機為何？為何要「捐助」非營利財團法人醫院？

 疑問：目的不清楚；資金未設限；機構類型、服務屬性、設置
區域、機構數等缺乏明確管理措施；缺乏社會影響評估；決策
過程不透明。



近年台灣醫療政策的走向(1)

 2010年，行政院通過《醫療法》修訂草案，欲使國際醫療

機構以「公司」方式設立、開放外資投資、允許其發行股
票及刊登醫療廣告；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提
供投資業者前三年用地免租金、接續三年用地租金減半，
以及土地增值稅、營利所得稅減免等優惠。

 2010年，經建會核定「台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畫」，

提出台灣國際醫療將以「重症醫療」與「美容健檢醫療」
為主；待突破的法規包括：醫療機構得以公司設立、營利
化並開放外資投資、放寬醫療廣告限制、簡化外籍人士的
醫療簽證流程、降低中國人士來台的旅遊限制。

 2011年3月，衛生署提出的《醫療法》部份條文修訂草案
送交至立法院審議，但未通過立法程序。



近年台灣醫療政策的走向(2)

 2013年，行政院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進行人流、物

流、金流等法規鬆綁，提供業者土地與租稅優惠，以吸引
國內外資金與外籍專業人才來台投資。

 「國際醫療」具體措施包括：推動營利型醫療公司、允許醫
療廣告與行銷、放寬外資（但排除陸資）與持股比例、放寬
董事比例限制、允許延攬20％的外籍醫事人員。以「前店後

廠」方式推動，「前店」為設置於桃園、松山兩機場的「國
際醫療服務中心」，「後廠」為辦理國際醫療的醫院，不限
地區與家數，任何評鑑合格的醫院均可加入，可享有稅賦優
惠。

 2013年，服貿協定開放中資、開放董事至1/3



對台灣的醫療體系帶來什麼影響？
 醫療營利化

醫事人力流入利潤較高的商業醫療部門；健保醫療與
核心醫療人力留失問題惡化

醫療服務的階層化

加速醫療費用的上漲、醫武競賽問題惡化

醫療服務公益性的留失

 對醫療體系（包括健保制度）的政治面影響？


